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核定本)

	中華民國104 年4 月 8 日



	主會字第1040500205號函核定     


一、用途別科目計分四級，其中預算之表達，在總預算為第一級科目，在單位預算則為第二級科目，而預算之執行控制僅及於第一級科目。至第二級科目以下（含第三級及第四級科目），則係供會計記錄之用。

二、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均屬共同性質，各機關不得自行增列任何名稱之科目，其確有特殊原因及事實，致原定科目不敷應用時，應依照預算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事先擬具科目名稱，詳敘理由專案送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至第四級科目得由各機關依管理需要自行設置。

三、各機關應詳實按照所執行之費用性質，就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定義範圍予以確認其歸屬並登載(亦作為預算估列輸入GBA系統基礎)。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定義
	計列標準


指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規定支領超時工作加班費屬之。

	指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規定支領不休假加班費屬之。

指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規定支領值班及夜點費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及政務人員支領之退職金、司法官支領之退養金，與法定編制人員因退休、資遣所支領之舊制退撫給付（含退休人員及支領年撫卹金之遺族子女教育補助費、殮葬補助等給付），以及支付聘僱人員資遣退職與技工、工友退職給付不敷數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等現職人員依法提撥之退休、離職儲金、勞工退休準備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等屬之。

指政務人員有關退職金之提撥屬之。

指文職公務人員（含機關、學校之編制內職員、警察、依法令派用人員）退休金之提撥屬之。

指軍職人員退休金之提撥屬之。

指教育人員退休金之提撥屬之。

指約聘僱人員有關離職儲金之提撥屬之。
指技工、工友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墊償基金之提撥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及退休人員應由政府負擔之公保、軍保、勞保、健保及一般團體保險保費補助（含眷屬保險）之給付屬之。

指對符合上述定義人員（含眷屬部分）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保費屬之。

指對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公教人員保險保費屬之。

指對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勞工保險保費屬之。

指對符合上述定義人員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軍職人員保險保費屬之。

指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訓練期間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一般團體保險保費屬之。

凡依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政策估計之人事費用準備屬之。
	依現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規定之標準核實計列。

同上。

同上。

依通案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支給標準核實計列。

依現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標準核實計列。

依現行法令規定標準核實計列。

依現行法令規定標準核實計列，並得統籌核列。

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統籌核實計列。
依規定按薪資數額核算計列。

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係依政策需要覈實計列，惟執行時仍應按實際支用性質歸屬於前述各項人事費科目項下。


依實際需要並按公定價格或市價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按公定價格或市價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按契約所定計列。

同上。

同上。

同上。

按相關法律規定核實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按法令規定或合約規定計列。

依實際需要按通案規定標準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按規定標準核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並按規定標準核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及經資門性質核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人數、每人每月數額及總額。

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同上。

按實際需要及規定標準計列。

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並按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計列。

按實際需要並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計列。

按實際需要並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計列。

按實際需要計列。

同上。

同上。
同上。
按實際需要按規定標準計列。

	三、設備及投資

(03)
	1.土地

(0301)

2.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0302)

3.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0303)

4.機械設備費

(0304)

5.運輸設備費

(0305)

6.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306)

7.雜項設備費

(0319)

8.權利

(0321)

9.投資

(0331)


	1.土地

(030101)

1.辦公室

(030201)

2.教室

(030202)

3.住宅

(030203)

4.其他房屋

(030299)

1.土地改良

(030301)

2.其他營建工程

(030399)

1.機械設備費
(030401)

1.運輸設備費
(030501)

1.硬體設備費

(030601)

2.軟體購置費

(030606)

3.系統開發費

(030607)
1.雜項設備費
(031901)

1.權利

(032101)

1.對營業基金增資

(033101)

2.對其他特種基金增撥

(033102)

3.對民間企業投資

(033103)
	凡購買資本性財產及取得權利所支付之費用（含取得資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屬之。

凡公務所需房屋基地、地上物拆遷補償及其他土地購置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之辦公建築物、廠房、倉庫、餐廳、教室、室內停車場、宿舍等房屋建築工程與其附著物水電設備、無障礙設施等之規劃、設計、監造、工程管理、施工、裝潢及購置（含資本租賃）等費用屬之。

指辦公所需建築物之購置（含資本租賃）或建造經費屬之。

指學校教室所需購置（含資本租賃）或建造經費屬之。

指家庭居住用之建築物所需購置（含資本租賃）或建造經費屬之。

指非屬前三項建築物，如展演館、廠房、倉庫、餐廳、室內停車場、單身宿舍等所需購置（含資本租賃）或建造經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除「土地」與「房屋建築及設備費」科目所列外之公共建設工程及其附著物水電設備，如橋樑、鐵公路、街道、下水道、土地開墾、清理及治山、防洪、水利、灌溉、公園、室外停車場、運動場等之規劃、設計、監造、工程管理、施工及購置（含資本租賃）費用屬之。

指辦理土地開墾、清理及治山、防洪、水利、灌溉等所需費用屬之。

指非屬房屋建築及土地改良之土木工程，如橋樑、鐵公路、下水道、港口、運動場、排水、公園、室外停車場及衛生設施（含資本租賃）等所需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電信電視廣播設備、氣象設備、通訊設備及各項機械工程工具、測試儀器、醫療器械設備之購置（含資本租賃）及裝置等費用屬之。

凡有關陸運水運空運所需船舶、飛行器、各式車輛之購置（含資本租賃）或建造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各項電腦設施、週邊設備、裝置（含一次購買時所配置之套裝軟體，如作業系統軟體，以及後續二年以上效益之軟體改版、升級與應用系統開發規劃設計）及雲端服務等購置（含資本租賃）費用屬之。

指現購或以資本租賃方式購置電腦硬體設備（含不可分割之電腦軟體配備）及雲端服務相關費用屬之。

指獨立購租市場現貨之電腦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套裝軟體（含版本升級）及雲端服務等費用屬之。

指委託廠商整體規劃、開發維護應用系統等相關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事務設備、防護設備、圖書設備、博物等非屬以上各項設備之購置（含資本租賃）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取得各項專用權利之一次付款費用屬之。

凡對其他事業（含非屬信託基金之特種基金及民間企業）挹注一定資金作為該特種基金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者屬之。

指對政府營業基金之增資屬之。

指對政府除營業基金及信託基金外特種基金之增撥基金屬之。

指對民間企業之投資屬之。
	依需要面積按規定徵收價格等計列。

1.一般房屋建築費依需要面積按通案標準計列。

2.特殊結構房屋及其他建築依個案核實計列，惟應詳細列明工程項目、數量及編列標準。

3.公有建築物委託建築師規劃設計監造酬金及工程管理費依規定標準計列。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

同上。

除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所列項目應照所訂標準計列外，其餘應詳細列明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

除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所列項目應照所訂標準計列外，其餘應詳細列明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其中應用系統屬功能相同或相近者，宜由主管機關整合規劃與建置共用資訊系統為原則。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專用權利之名稱及價格。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列被投資事業名稱及投資計畫內容。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列明捐助、捐贈或贈與事項，預定捐助對象及數額。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按實際需要依規定核實計列，並應列明人數，每人每月支給數額及總額。

同上。

同上。

應按不同補貼類別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應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人數、每人每月數額及總額。

應詳列事實及數額，核實計列。

應按事實依規定核實計列，並應詳細列明人數、每人每月數額及總額。

應按實際需要及經資門性質核實計列，並應列明捐助、捐贈或贈與事項，預定捐助對象及數額。

	五、債務費

(08)


	1.債務利息

(0801)

2.手續費

(0802)
	1.債務利息

(080101)

1.手續費
(080201)
	凡政府之公債、國庫券及賒借等債務之付息與其經銷還本付息手續費及折扣等支出屬之。

凡應給付債款之利息支出屬之。

凡因債券發行與債款還本付息應支付之手續費及折扣屬之。
	按建設公債條例、協定書、契約等規定數額計列。

同上。


凡依法及業務需要設定之各種預備金、準備金屬之。

	凡於單位預算中所設定之預備金屬之。

凡於總預算中所設定之預備金屬之。

凡於總預算中依業務特性需要所設定非屬以上各種預備金，如災害準備金等屬之。
	各機關按經常支出總額百分之一範圍內計列。

由行政院視財政狀況統籌核列。

由行政院視實際需要統籌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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